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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3月22日讯 游泳卡要
求协调退费，皮鞋要求协调退
货，食堂吃饭时发现有异物……
今天上午，淄博市市场监管局党
组书记、局长苏凯上线12345。
热线电话一个接一个，在一个半
小时的接听时间里，共接听了16
个市民通过0533-5112345打来
的热线电话。

苏凯表示，将加大食品安
全、药品安全、特种设备、产品质
量的监管力度，将以这次上线为
契机，以群众反映的问题为导
向，坚持把解决具体问题和深化
面上工作结合起来，着力健全长
效机制，努力做到整改一处，提
升一片。

区县政府、市政府部门（单位）主
要负责人接话清单（第8期）
接话领导：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
记、局长 苏凯

1.高青县市民反映：其居住
在银岭小区，家庭用水高达13方/
月，认为水表不准，要求检测
水表。

2.张店区市民反映：在2018
年花费约700元在华润中央公园
的游泳馆办理游泳季卡，当时商
家承诺可随时开卡随时退款，因
疫情原因一直未开卡，近期欲消
费时该游泳馆已搬至张店西边，
因距离太远与商家协商退费，商
家表示只能多送其一个半月的
游泳服务，不予退费，要求协调
退费。

3.高新区市民反映：3月20日
在魏家庄社区某商铺购买了98
元热水壶一个，回家后发现重复
购买，未拆包装，商家不予退货，

认为不合理，要求协调退货。
4.外市市民咨询：其从潍坊

办理的健康证，目前在张店区烧
烤店打工，是否需要重新办理；
其健康证5月份到期，到期后如
何在本地续办。

5.临淄区市民咨询：桓公路
泰客隆献血车旁的停车场收费
为5元/3小时，化工城齐瑞商务港
的停车场收费为3元/3小时，咨询
是否存在乱收费情况和淄博市
停车收费标准。

6.高新区市民反映：今年2月
份在银座奥特莱斯某皮鞋专柜

购买皮鞋一双，穿了一周后鞋跟
脱落，与柜台协商只换不退，认
为 存 在 质 量 问 题 ，要 求 协 调
退货。

7.周村区市民反映：半个月
前家中老人在周村区步行街购
买了金手镯，佩戴2天后断裂，与
商家协商可以退换但要收取折
旧费，认为不合理，要求协调
处理。

8.高青县市民反映：在燕园
国际学校食堂吃饭时发现有异
物，要求查处。

9 .淄川区市民反映：其于
2019年12月在张店某家居生活馆
预存10万元订购家装产品，2021
年装修完成后共计消费57276元，
结余43224元未退。前期，张店区
和平市场监管所帮助协调退还3
万元，但剩余钱款商家以经销商
变更找不到原经销商为由不予
退还，要求协调退还剩余款项。

10.张店区市民反映：其在中
公教育报名事业编考试辅导，并
签订保过协议，因未通过考试应
予退费，但中公教育采取分期退
款方式，认为其未履行合约，要
求协调一次性退费。

11.张店区市民反映：2022年
3月因病到西二路某诊所就医，
当时承诺3至4个月可治好，但至
今未改善，诊所医生承认中药质
量有问题并承诺退费，有录音为

证，但其女儿不认同，不予退费，
要求协调退费并对该诊所采购
的中药进行查处。

12.桓台县市民反映：3月21
日在果里镇一个加油站加92#汽
油，花费100元，加完显示加油量
不到50升油箱的五分之一，认为
加油机计量有误，要求查处。

13.高青县市民反映：3月19
日在高青县中心路某商店购买
69元耳机，每次使用半个小时后
出现故障，协商时商家态度很
差，要求协调退换货。

14.张店区市民反映：3月份
在拼多多平台购买蚕蛹，发现掺
杂一粒石子，生产厂家在文昌湖
区，要求查处。

15.张店区市民咨询：齐悦国
际小区内楼层越高电梯费越贵
的原因。

16.张店区市民反映：对鲁淄
市监知处字〔2021〕14号专利侵权
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存在异议，
要求给予合理解释。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赵志斌 刘文思

淄博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苏凯上线12345

以问题为导向 着力健全长效机制

淄博3月22日讯 今天，淄
博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发布《区
县政府、市政府部门（单位）主要
负责人接话问题办理情况》，就
高青县委常委、副县长孙潇上线
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问题给出
了回复。

高青县市民反映：其是田镇
街道崔东村村民，口粮地在村北
侧，地邻种树5至6米高，遮阴严
重，影响粮食生长，要求修剪或
者砍伐。

高青县答复：经核实，诉求
人地邻属于在耕地内种植树木。
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
规〔2019〕1号）“永久基本农田内
不得种植破坏耕作层难以恢复
的杨树、桉树、构树等林木，不得
种植草坪、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
的植物，不得种植其他破坏耕作
层的植物”规定，目前诉求人地
邻已砍伐耕地内树木，不再
遮阴。

高青县市民反映：其1986年
参加工作当幼师，2020年补缴养
老保险到1995年1月。2022年退
休时发现1986年至1995年1月的
教龄没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认为
不合理，要求协调处理。

高青县答复：经核实，投诉
人为公办幼儿园非公办幼儿教
师，反映问题为1995年以前的临
时工年限能否视同缴费问题。
因为“临时工”属于特殊时期的
特殊用工形式，不符合“视同缴
费年限”相关规定，所以诉求人
提出的诉求无政策依据。

高青县市民反映：其是花沟
镇花沟村村民，2020年办理了冠
心病慢性病，今年3月份到镇卫

生院就诊，医院告知其未达到慢
性病起付线并取消慢性病待遇，
要求核实原因。

高青县答复：根据《关于建
立门诊慢性病准入机制等有关
问题的通知》（淄医保发〔2020〕
46号）一、建立门诊慢性病动态
管理机制：“取得门诊慢性病资
格的参保人〔不含恶性肿瘤（包
括白血病）、尿毒症、脏器官移
植、精神类疾病患者〕连续3年内
慢性病医疗费用未达到起付线
标准的，应到所属医疗保险经办
机构指定的慢性病协议医疗机
构进行重新申报，审核通过的，
可继续享受慢性病待遇”规定，
诉求人因为连续三年慢性病医
疗费用未达到起付线标准，被医
疗保险机构暂停享受慢性病待
遇。目前，市医疗保障局高青县
分局已协助投诉人通过鉴定获
得慢性病门诊报销待遇。

高青县市民反映：其母亲为
原鸿丰纺织有限公司员工，2022
年12月份退休，独生子女父母一
次性养老补助至今未发放，要求
尽快发放。

高青县答复：经核实，原鸿
丰纺织有限公司已破产多年，诉
求人母亲于2022年12月以城乡
居民身份办理的退休，根据《关
于落实独生子女父母为城镇其
他居民奖励扶助政策的通知》
（淄卫发〔2016〕22号）规定，诉求
人母亲符合参照农村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条件，60
周岁起每月领取80元奖励扶助
资金。目前，因诉求人母亲51周
岁，暂时无法领取奖励扶助资
金，待年满60周岁时，可到社区
申请办理。

高青县市民建议：每天上班
高峰时，洒水车在县城主干道洒
水，导致电动车容易滑倒，私家
车通行不便，建议洒水车合理规
划洒水时间，尽量避开上下班高
峰期。

高青县答复：高青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第一时间对环卫洒水
车运行机制进行调整，一是对洒
水时间进行调整，把洒水时间安
排在上下班高峰期后进行；二是
调低水枪压力，减少洒水量，避
免道路出现积水或长时间湿滑
现象；三是加强对洒水车司机的
考核力度，对不避让行人的行为
进行严厉处罚。

高青县市民反映：许多人晚
上在千乘湖公园进行直播，音响
声音过大，噪音扰民，要求整治。

高青县答复：高青县公安
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于
3月15日晚到千乘湖公园北广场
进行现场执法，并召集全部直播
人员召开现场会议，一是把直播
场所改到公园南广场，远离居民
生活区；二是对直播设备的声音
高度和直播时间进行限定，避免
对学生学习和居民生活造成影
响。根据近期每日巡逻情况反
馈，噪音扰民问题已得到极大改
观，后期将会对千乘湖公园进行
持续的夜间巡逻，发现噪音扰民
问题及时劝阻并进行批评教育，
对屡教不改的，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高青县市民反映：其是常家
镇老五合村村民，妻子户籍从外
市迁入本村，但至今妻子和孩子
未分配口粮地，要求协调分配口
粮地。

高青县答复：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
十一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
年”；第二十八条“在承包期内，
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等法律文件规定，全国第二
轮土地承包（1998年开始）以家
庭为单位保持30年不变，即‘增
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规
定，当前耕地承包期尚未到期，
暂时无法为诉求人分配土地。

高青县市民反映：县城内的
老年代步车普遍不遵守交通规
则，随意变道、闯红灯，存在安全
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管理。

高青县答复：经核实，交警大
队针对老年代步车不遵守交通规
则驾驶行为开展了“一盔一带”

“零亡人路段”“平安夕阳红”等系
列活动。下一步，交警大队将进
一步加强管理，一是加强科技手
段的运用，通过电子警察、人脸识
别监控等手段，对不按交通规则
行驶驾驶员进行警告和处罚；二
是增加各学校上下学时段地面
执勤人员数量，现场维持交通秩
序，确保老人遵规驾驶代步车。

高青县市民反映：千乘新园
小区未购买车位业主随意将私
家车停放在小区通道上，影响正
常通行，要求加强管理。

高青县答复：经核实，千乘
新园规划为人车分流式小区，部
分无车位业主将车辆停放在主
干道上阻碍正常通行。针对该
问题，已督促物业公司加大对禁
止车辆乱停乱放的宣传力度，做
好乱停乱放业主的劝导工作；加
强对门禁的管控力度，做好对探
亲车辆的管控工作；加大地下车

库巡逻频次，对乱停乱放、堵塞
消防通道行为，进行劝导和制
止。目前，乱停乱放情况得到极
大改观。下一步，社区将不定期
到小区进行督导检查，督促物业
公司持续为业主提供一个安全
有序的停车环境。

高青县市民反映：县住建局
拖欠山东凯华办公设备有限公
司2021年590多万元生物质颗粒
款，要求尽快付清欠款。

高青县答复：经核实，2022
年在县级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
下，已为山东凯华办公设备有限
公司支付生物质颗粒财政补贴
资金的20%，142万元。下一步，
县财政加大资金筹集力度，分批
次将剩余资金尽快拨付到位。

高青县市民咨询：青城路老
华盛商场对面沿街商铺前道路
正在施工，影响店铺正常经营，
咨 询 该 项 目 具 体 情 况 及 完 工
时间。

高青县答复：经核实，该项
工程为青城路视觉一体化示范
街项目，投资3500余万元，通过
对道路、外立面、绿化、亮化等项
目实施一体化改造提升，打造城
市品质提升的样板，促进特色街
区和夜间经济发展，为市民营造
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截至目
前，该项目已完成整体工程量的
70%，预计2023年7月31日前全
面完成。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赵志斌 刘文思

高青县副县长孙潇接话问题办理情况公布

洒水车隐患、公园直播扰民等问题解决了

淄博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苏凯上线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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